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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编写格式符合GB/T 1.1-2020的规定。 

本标准由江阴市天辰特种气体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江阴市天辰特种气体有限公司批准。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惠敏。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发布版本为： 

——Q/320281HTS01-2011、Q/320281HTS01-2014、Q/320281HTS0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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氩—二氧化碳混合气体气瓶充装规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氩—二氧化碳混合气体气瓶充装的术语和定义、氩—二氧化碳混合气体气瓶、充装前

的检查和处理、充装、充装记录以及标志、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主要作为焊接保护介质的工业用氩—二氧化碳混合气体气瓶的充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842  氩 

GB/T 6052  工业液体二氧化碳 

GB/T 7144  气瓶颜色标志 

GB/T 13004  钢质无缝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GB 14193  液化气体气瓶充装规定 

GB/T 14194  压缩气体气瓶充装规定 

GB 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T 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 

GB 16804  气瓶警示标志 

HG/T 3728  焊接用混合气体 氩-二氧化碳 

HG/T 4984  焊接用混合气体 二氧化碳-氧/氩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标准。 

3.1  

永久气体 

临界温度低于-10℃的气体。 

3.2  

充装温度 

气瓶充装气体结束时瓶内气体的实际温度。 

3.3  

最高使用温度 

气瓶在正常贮存、运输和使用过程中受环境条件的影响，瓶内气体可能达到的最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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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充装压力 

气瓶充装气体结束时瓶内气体的压强。 

3.5  

许用压力 

为保证气瓶安全，允许瓶内达到的最高压强。 

3.6  

公称工作压力 

在基准温度（一般为20℃）时所盛装气体的限定充装压力。 

3.7  

液化气体 

临界温度大于或等于-10℃的气体，是高压液化气体和低压液化气体的统称。 

3.8  

高压液化气体 

临界温度大于或等于-10℃，且小于或等于70℃的气体。 

3.9  

充装系数 

气瓶单位容积内充装液化气体的质量。 

3.10  

剩余压力 

气瓶充装前瓶内所剩余的混合气体的压强。 

3.11  

压力法 

混合气体制备的方法之一，混合气体中某一组份的浓度以压力比表示，它等于充入该组份的分压与

混合气的总压力之比。 

3.12  

称量法 

混合气体制备的方法之一，混合气体中某一组份的质量浓度为该组份的质量与所有组份质量的总和

之比。 

4 氩—二氧化碳混合气体气瓶 

4.1 氩—二氧化碳气体充装使用公称容积为 40L 的氩气瓶，氩气瓶应是具有“气瓶制造生产许可证”

的单位生产的。 

4.2 氩—二氧化碳混合气体气瓶应由具备资格的气瓶检验单位检验合格，并对气瓶表面进行涂敷。涂

敷要求为：气瓶肩部为黑色，其余部位为银灰色，并用黑色字体标注“氩—二氧化碳”或其有效组份分

子式组合“Ar-CO2”字样，涂色、字样等应按 GB/T7144 的规定进行。 

4.3 氩—二氧化碳混合气体气瓶检验周期为三年，使用期限为自制造日期起 30年。 

4.4 氩—二氧化碳混合气体气瓶为专用气瓶，不得用作其它气体充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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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充装前的检查与处理 

5.1 充装原料气应由安全生产许可证持证企业生产并符合相应产品标准规定，供气单位应提供质量证

明文件（合格证或质量检验保证）和符合 GB/T 16483 规定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氩气应符合 GB/T 4842 的规定； 

——二氧化碳应符合 GB/T 6052 规定； 

——氩-二氧化碳混合气体应符合 HG/T 3728 或 HG/T 4984 的规定。 

5.2 气瓶充装人员应熟悉氩、二氧化碳的特性，见附录 A，并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操作证》上岗。 

5.3 充装前气瓶应由气瓶充装人员负责，逐只进行检查，并作好记录，检查并确认的内容至少应包括： 

a) 气瓶应符合本标准第 4 章规定； 

b) 警示标签上应标注“氩—二氧化碳”或其有效组份分子式组合“Ar-CO2”; 

c) 气瓶瓶阀的出气口螺纹应无影响与充装接头连接的螺纹缺损和磕碰伤； 

d) 气瓶内应有剩余压力，并应对瓶内剩余气体进行鉴别； 

e) 气瓶外表面应无裂纹，严重腐蚀、明显变形及其他严重损伤缺陷； 

f) 气瓶应在规定的检验期限内； 

g) 气瓶的安全附件应齐全并符合要求。 

5.4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气瓶，禁止充装： 

a) 非自有气瓶； 

b) 气瓶不是“Ar–CO2”混合气体专用气瓶的； 

c) 警示标签上标注的气体名称及化学分子式与涂敷标志不一致的； 

d) 气瓶颜色标记不符合 4.2 规定，或者严重污损、脱落、难以辨认的； 

e) 有报废标志或自制造之日起使用期限超过 30 年的； 

f) 超过规定检验期限的； 

g) 附件不全、损坏或不符合规定的； 

h) 有关政府文件规定不准再用的； 

i) 颜色或其他标志与规定不符的气瓶。 

5.5 无剩余压力的气瓶，应先进行处理后才可充气。 

5.6 新投入使用或经内部检验后首次充气的气瓶，应先烘干并抽真空，除去瓶内空气及水分，合格后

方可充气。 

5.7 检验期限已过的气瓶、外观检查发现有重大缺陷或对内部状况有怀疑的气瓶，应送检验单位按

GB/T 13004 进行检验和评定。 

5.8 经充装前检查不合格（包括待处理）的气瓶应分别存放并作出醒目标记，以防止与合格气瓶相互

混淆。 

6 充装 

6.1 充装的计量 

6.1.1 称量衡器分度值不大于 20g，衡器的校验周期不应超过 6 个月且至少在每天使用前以Ⅳ级砝码

校正一次。 

6.1.2 充装系统所使用的压力表精度不低于 1.6 级，表盘直径应不小于 150mm。压力表的校验周期不

应超过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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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混合气质量 

6.2.1 混合气配比（压力比或质量比）应符合合格证标注的明示值的±2.0%。 

6.2.2 混合气质量（称量法）或总压力（分压法）及其允许偏差应符合合格证标注的明示值。 

6.3 充装规定 

6.3.1 充装前应检查和确认待充气瓶是经检查合格。 

6.3.2 待充合格气瓶就位并和充装排上的防错装接头牢固连接。 

6.3.3 开启瓶阀时应缓慢操作，并注意监听瓶内应无异常声响。 

6.3.4 气瓶的充装时间不得少于 30min。 

6.3.5 在瓶内气体压力达充装压力的 1/3 以前，须逐只检查气瓶的瓶体温度应基本一致，瓶阀及充装

接口应密封良好。发现瓶体壁温和瓶阀及接头密封异常情况应及时妥善处理。 

6.3.6 充装压力达预定值后关闭瓶阀，关闭充装排进气阀，开启回气阀，充装排支管无压力时方可松

开防错装接头和卸下气瓶。 

6.3.7 严格控制气瓶装量，氩—二氧化碳混合气体在不同充装温度下的最高充装压力（表压）不得超

过表 1 的规定（GB/T 14194）。 

表1 氩—二氧化碳混合气在不同充装温度下的最高充装压力 

公称工作压力 MPa 

15 20 充装温度  ℃ 

最高充装压力 MPa 

5 14.0 18.3 

10 14.4 18.8 

15 14.8 19.4 

20 15.1 19.9 

25 15.5 20.4 

30 15.8 20.9 

35 16.2 21.4 

40 16.5 21.9 

45 16.9 22.4 

50 17.2 22.8 

 

6.3.8 充装温度按如下方法确定：以充气间的环境室温加充气温差（指在测温试验时实际测定得出的

气瓶充装温度与室温之差）作为气瓶的充装温度。充气温差应在充装排规定的充气速度下，由试验测。 

6.3.9 无论采用分压法或称量法充装氩—二氧化碳混合气体时都应遵守以下规定： 

a) 充装次序应首先充装二氧化碳到预定压力或质量，待压力、温度稳定后再充装氩到混合气体压

力或质量（按订货合同规定或合格证标注的明示值）。 

b) 充装二氧化碳前应以二氧化碳（气态）对汇流排及充装软管进行吹扫，该部分管道内不得留有

空气。 

c) 二氧化碳吹扫和充装时的二氧化碳气源宜采用盛装液态二氧化碳的满瓶经汇流排充装方式，也

可采用液态二氧化碳贮罐经常规的高压液化气体充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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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液氩汽化充装规定 

6.4.1 充装前应检查汇流排气体进口温控装置应处于正常状态。 

6.4.2 低温液体泵开启前要有冷泵过程，泵末预冷好时不应起动（预冷时间参照泵的使用说明书），

停泵后应经放空阀排放泵中残液。 

6.4.3 气瓶充装过程中，汽化器气体出口到汇流排管道不得有结霜现象，若出现上述现象应及时妥善

处理。 

6.5 充装后检查 

6.5.1 充装后的气瓶应有持证人员负责，逐只按 6.5.2～6.5.6 规定进行检查，并作好记录，检查合格

的加贴合格证；不符合要求时，应妥善处理。 

6.5.2 瓶内混合气体压力（分压法、称量法）或质量（称量法）应符合 6.2.2。 

6.5.3 瓶阀及瓶阀和气瓶的连接密封良好。 

6.5.4 气瓶充装后应无瓶体鼓包、变形或泄漏等严重缺陷。 

6.5.5 瓶体温度应无异常升高现象。 

6.5.6 气瓶警示标志应完整。 

7 充装记录 

7.1 充装人员应负责填写气瓶充装记录，并对其正确性负责。 

7.2 记录的内容至少应包括充气日期、瓶号、室温，充装压力，充装压力比或质量比（混合气体总质

量）、充装的起止时间、异常情况记录及处理，气瓶标记容积质量，充气后总质量有无发现异常情况，

充装者和检验者代号。 

7.3 充装站应妥善保管充装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2 年。 

8 标志、运输、贮存 

8.1 标志 

8.1.1 气瓶表面涂覆颜色和文字标记符合第 4.2 条规定。 

8.1.2 气瓶警示标签应符合 GB 16804 规定。 

8.2 运输、贮存 

8.2.1 应符合《气瓶安全监察规范》第九章、《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 GB 15603 的规定。 

8.2.2 充装站应按安监管危化字[2004]43 号文规定向用户提供“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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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氩及二气化碳的特性 

氩及二氧化碳的主要物理特性见表A.1。 

表A.1 氩及二气化碳的主要物理特性 

二氧化碳 氩 

分子量 44.01 相对原子量 39.948 

摩尔体积（0℃，0.101MPa）,L 22.26 摩尔体积（标准状态），L 22.39 

临界点：温度，℃ 

压力，MPa 

密度，kg/m
3
 

31.06 

7.382 

467 

临界点：温度，K 

压力，MPa 

密度，kg/m
3
 

150.86 

4.898 

535.7 

三相点：温度，℃ 

压力，MPa 

-56.57 

0.518 

三相点：温度，℃ 

压力，Kpa 

83.80 

68.90 

8.2.3
气体密度（0℃，0.101MPa）kg/m

3
 1.977 气体密度（0℃，0.101MPa）kg/m

3
 1.7838 

汽化热（0℃），Kj/kg 235 
汽化热（在正常沸点下），J/mol 

正常沸点，K 

6469 

87.28 

1m
3
气体生成液体的体积（288K，0.10MPa）,L 1.56 气液（体积）比（0℃，0.101MPa） 781 

注：本表依据：《工业气体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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